
著作权转让合同

论文题名：

全体作者：

发表期刊：《隧道与地下工程灾害防治》

一、鉴于上述论文在《隧道与地下工程灾害防治》发表，为使该论文更好地传播，在下方签字的作者代表全

体作者，自愿将论文整体以及附属于论文的图、表、摘要或其他可从论文中提取的部分的全部可转让的著作权—

—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译权、改编权、汇编权、广播权、展览权等权利转让给

《隧道与地下工程灾害防治》的主办单位——山东大学使用。相关权利由《隧道与地下工程灾害防治》的编辑出

版单位山东大学科技期刊社（以下简称期刊社）代表山东大学行使，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使用方式：

（1）以各种已知或将来出现的形态、格式和媒介（包括但不限于纸质、数字化和电子形式）出版、复制、

发行、展览、传输、汇编、存储该论文；

（2）翻译、改编该论文、利用该论文制作摘要或从中提取部分片段，以及利用该论文制作其他形式的衍生

作品，产生的摘要、外文版等衍生作品同样适用上述第 1 款；

（3）将上述权利的全部或部分转让或许可给第三方。

二、上述权利的转让期限以论文著作权的法定保护期为限，转让地域范围为全世界。论文在期刊社编辑出版

的《隧道与地下工程灾害防治》上首次发表后，期刊社须向论文作者支付一次性稿酬(含著作权转让费)，并赠送

样刊。本刊是开放获取期刊，允许第三方用户按照署名(BY)-非商业性使用(NC)-禁止演绎(ND)(简称CC BY-NC-ND

4.0)的方式共享，即允许第三方对本刊发表的文章进行复制、发行、展览、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

播，但在这些过程中必须保留作者署名和出处、仅限于非商业性目的、不得进行演绎创作。本协议自期刊社录用

上述论文时自动生效，一旦期刊社决定不再出版该论文，本协议自行终止，所有权利回归作者。

三、在下方签字的作者保证其能够全权代表所有作者签署本协议，并保证论文为原创，未侵犯他人著作权或其

他权利，所引用的图、表等受著作权保护的材料均已获得权利人许可；保证该论文未被其他期刊采用，并且从未出

版过；保证该论文整体或主要部分未被公开过。

四、当论文在《隧道与地下工程灾害防治》出版后，作者可在CC BY-NC-ND 4.0 协议下使用其论文，在使用论

文时需做如下标识：（1）在作者本人所著专著或学位论文中使用上述论文的整体或部分，须注明出自《隧道与地

下工程灾害防治》；（2）可在其个人网站或博客上传上述论文但须注明出自《隧道与地下工程灾害防治》，或链

接到期刊社网站上的该论文的电子版本；（3）再次使用论文中的图、表，须注明出自《隧道与地下工程灾害防

治》。

五、因本协议的执行发生的争议，全体作者与期刊社均同意以期刊社住所地人民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

六、本协议请签字后将原件寄回期刊社，或签字后扫描成电子文件发回期刊社。若作者提交合同复印件/扫描

件的，视为认可复印件/扫描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请自行复印留存。

全体作者或作者代表签名（日期）：


